
 

 

 

 

川药监办〔2019〕4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市（州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市场监督管理局）： 

现将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展违法宣称的非特殊用途化

妆品清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药监综妆〔2019〕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清理注销已备案的违法宣称化妆品 

各市（州）局要针对当前化妆品备案平台中不属于非特殊用

途化妆品范围的产品备案信息，组织开展清查，特别是清查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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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称“药妆”、“EGF”、干细胞的产品。发现已备案的上述产品，

要依法予以处置，并及时清理注销有关备案信息。 

二、严把备案审查关，提高备案工作质量 

各市（州）局要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并贯彻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食药监

办药化管〔2017〕156 号）要求，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备案主体责

任，严格控制备案范围，加强备案资料的事中审查，落实备案产

品事后监管。要认真总结备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举一反三，提

高备案工作质量，从而切实保障化妆品消费安全。 

三、全面清查生产流通环节违法宣称化妆品 

各市（州）局要及时开展辖区内化妆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，

立即监督企业召回生产销售的违法宣称“药妆”、“EGF”、干细胞

化妆品。同时，通知本辖区内相关化妆品经营企业，暂停销售所

有违法宣称“药妆”、“EGF”、干细胞化妆品。依法严肃查处检查

中发现的违法生产经营行为，对违法产品流向省内外其他市州的，

及时向相关市（州）发函协查或通报，并抄报省药监局。 

各市（州）局务必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前报送清查工作进展

情况总结及报表至省药监局药化市场监管处。重大事项及时报告。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张晨  028—62129959 

 

附件：1.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展违法宣称的非特殊用

途化妆品清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药监综妆〔2019〕7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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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非特殊用途化妆品清查情况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

2019 年 2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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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 

单位：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案平台 

检查次数 

清理注销 

备案信息次数 

生产企业 

检查次数 

生产企业 

行政处罚次数 

生产企业监督召回 

情况（文字说明） 

经营企业 

检查次数 

经营企业 

行政处罚次数 

经营企业 

罚没款（元） 

 

 
      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
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15 日印发 


